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提振消费·惠民助企”促消费
活动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为深入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支持我区批发、零售、住宿企业加快发展。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提振消费·惠民助企”促消费活动。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与主体
全区范围内的批发、零售（日用百货类）、住宿企业。
二、资金来源与规模
本次活动补贴资金使用全区第四季度促消费资金，共计150万元。
三、活动内容
鼓励各相关企业结合行业特点和自身实际，在活动期间依法依规自主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对在2025年度促销力度大、成效显著、业绩突出，且对全区经济增长贡献较大、销售额（营业额）实现明显增长的企业，按其所属行业领域，经绩效评价后，给予一次性促消费活动补贴。具体标准如下：
（一）批发业领域：对2025年销售额增量排名全区前6位的企业，经绩效评价后，每户给予10万元促消费活动补贴。
（二）零售业领域（日用百货类）：对2025年销售额增量名列全区前6位的企业，经绩效评价后，每户给予10万元促消费活动补贴。
（三）住宿业领域：对2025年营业额增量名列全区前6位的企业，经绩效评价后，每户给予5万元促消费活动补贴。
四、相关说明
本次促消费活动旨在通过市场化方式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鼓励企业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消费场景、开展优惠促销等方式吸引消费者，共同促进消费市场繁荣。
补贴政策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企业2025年度销售额（营业额）客观增量为主要评价依据，结合促消费活动实际成效进行综合绩效评价后确定支持对象。
本活动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公平竞争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一视同仁，确保政策执行过程规范、透明。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甘州区商务局所有。

        
       

